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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不到位问题整治工作方案

各学院：

根据《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不到位问题集中整

治实施方案》的要求，切实加强我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保

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合法权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和解决我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资助工作长效机

制，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提高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

性，增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学校成立资助工作集中整治领导小组，由学生工作处处

长担任组长，全面统筹部署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组织

协调、督导检查及日常事务性工作。

二、整治工作内容

1、全面自查 2025 年春秋季学期受助学生档案资料，重

点排查 2025 年以来群众信访、学生反馈和热线投诉线索，



深挖细查是否存在失职失守、工作疏忽，将符合资助条件的

对象未予资助；是否存在优亲厚友、违规操作，将不符合资

助条件的对象纳入资助范围。

2、各学院全面开展官网平台及学生群组专项自查工作：

重点核查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资助受助等相关公示期满

是否及时撤稿；逐一排查学生群组内公示公告，核查各学院

是否按要求规范留存公示资料，并督促班级负责人及时清理

删除群组内相关公示内容。自查工作中须从严规范公示发布

管理，严禁公示泄露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切实保护学生隐私，

严格落实信息公示与保密管理相关工作要求。

3、各学院是否广泛宣传资助政策，是否及时解答学生

的咨询和投诉，是否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咨询渠道不畅通

等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占资助资金等情况。

4、资助评审程序是否规范，档案材料是否健全（如学

生个人申请材料、学院评审资料、因学生及家长自愿放弃相

关佐证资料等），资助资金发放是否及时、准确。

三、工作要求

1、各学院成立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为组长，各年级辅

导员、班导师为组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学院学生资助对象的认定核查、

资助资金发放的排查整改及学生诉求的回应处理，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工作格局，确保整治工作全覆

盖、无死角。

2、建立集中整治工作月报制度，各学院每月 20 日前将



本月整治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情况，形成月报告总结报送至

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处）

2026 年 4 月 21 日


